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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6][bookmark: _Toc30696][bookmark: _Toc29247][bookmark: _Toc23511]前    言
[bookmark: OLE_LINK1]随着无人机技术成熟，在电力作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本导则旨在规范无人机用电检查作业全流程，明确技术、安全及数据标准，赋能提升用电检查作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本文件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管理办法（暂行）》的要求，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供用电安全标准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和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发布。 
本文件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执行办公室（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 号，100761，网址：http：//www.csee.org.cn，邮箱：cseebz@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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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用电检查作业导则
1　 [bookmark: _Toc17562][bookmark: _Toc2759][bookmark: _Toc62027348][bookmark: _Toc63642873][bookmark: _Toc55228494][bookmark: _Toc26552][bookmark: _Toc22826]范围
本标准包括无人机用电检查系统组成、检查方式和模式、一般要求、检查作业、检查数据管理、异常情况处置等。
本标准适用于依法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应用无人机对其经营区域内的电力用户开展用电检查作业。电力用户用电安全自查可参照执行。
2　 [bookmark: _Toc55228495][bookmark: _Toc10496][bookmark: _Toc63642874][bookmark: _Toc26496][bookmark: _Toc62027349][bookmark: _Toc3837][bookmark: _Toc2709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5]GB/T 26859      电力安全工作规程电力线路部分
GB/T 28583      供电服务规范
GB/T 29328      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
GB/T 43456      用电检查规范 
DL/T 1482       架空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作业技术导则
3　 [bookmark: _Toc28888][bookmark: _Toc62027350][bookmark: _Toc11168][bookmark: _Toc63642875][bookmark: _Toc1165][bookmark: _Toc2416][bookmark: _Toc55228496]术语和定义
GB/T29328，GB/T2858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涉网装置   device related network
电力用户和公共电网直接连接的电气装置及其相关的保护、计量等二次设备。
[来源：GB/T 43456-2023,3.7,有修改]
3.2 
无人机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
无人机按气动布局分为多旋翼微型无人机、固定轻型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等。按起飞重量分为微型无人机、轻型无人机、小型无人机、中型无人机和大型无人机。按飞行高度分为超低空无人机、低空无人机、中空无人机、高空无人机。
3.3
[bookmark: OLE_LINK3]安全用电巡检  routine electricity safety inspection
供电企业采用无人机对用户涉网装置或延伸至用户相关设施进行用电安全检查，以及电力用户采用无人机开展用电安全自查。

3.4
合规用电巡检  other inspection
供电企业采用无人机开展量价费合规性、超容用电、转供电、变更用电和窃电等检查。

A [bookmark: 标准附录]技术
A 
4　 [bookmark: _Toc27495]一般要求
无人机巡检系统
4.1.1 无人机巡检系统应包括无人机分系统、任务载荷分系统。无人机分系统应由无人机平台、通信单元和地面站组成：无人机平台应包括无人机本体和导航控制系统；通信单元应包括数据传输和飞行控制，地面站应包括飞行控制软件、飞行操控器、任务载荷控制等软硬件设备。任务载荷分系统应由任务载荷模块和数据处理分析模块组成。
4.1.2 无人机本体应完成实名登记，具备唯一身份标识与远程识别能力。导航控制系统采用多源冗余导航，定位、姿态控制精度达标，支持手动/半自主/自主飞行模式切换。
4.1.3 通信单元无线电频段合规，取得型号核准，发射功率符合国家规范。飞控上行指令加密传输，低时延、低误码率，防劫持防篡改。下行稳定回传遥测、视频及任务载荷数据。具备主备双链路冗余，链路中断可自动切换、实时告警。
4.1.4 地面站支持航线/航点任务规划、三维态势显示、全飞行状态实时监控。具备超限、低电、链路异常等声光告警，设物理应急操控按键。全程记录飞行指令、遥测、操作日志，数据不可篡改、可存储回放。实行分级权限管理，操控硬件满足户外、防水防尘、长续航工业级要求。可远程管控任务载荷启停、参数配置，飞行与载荷数据时间同步。
4.1.5 任务载荷系统载荷重量、功耗适配无人机载重供电，具备减振、抗震、环境防护能力。传感器成像、测距、测温等核心精度满足行业作业标准。支持作业数据实时采集、回传与本地双备份存储。数据格式通用、加密存储、全程可溯源，支持后期建模、分析及成果输出。
4.1.6 无人机巡检系统及其备品备件应妥善保管。应将无人机本体、动力电池、遥控器及机载设备分开存放，置于专用设备存放架上或存放柜内固定位置。
4.1.7 应严格按照无人机维保周期进行零件维修更换和大修保养，定期对无人机进行检查、清洁、润
滑、紧固，确保设备状态正常。应定期进行无人机动力电池充、放电和性能检测，确保电池性能良好。
4.1.8 无人机巡检系统装备运输应置于专用携带箱、包等合适工装内，或采取有效防震、防碰撞措施
等，稳固放置。
人员
4.2.1 作业人员应至少包含1名无人机操控员和1名安全监管员，作业人员应熟悉无人机驾驶方法和检查方法，通过无人机理论和实操培训及考核，具备无人机操控资质。
4.2.2 作业人员需要具备民航局认可的无人机（视距内飞行）系统驾驶员执照。无人机操控员负责操作无人机开展用电检查作业，应熟悉无人机飞行原理、掌握无人机操作方法及作业流程。安全监管员负责对整个作业过程进行安全监管，应熟悉无人机安全操作要求并具备风险辨识能力。
4.2.3 作业人员应具有2年及以上用电检查工作经验，具备开展相应电压等级用电检查的能力，应掌握电气设备知识，熟悉与供用电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技术标准以及供用电管理规章制度。
4.2.4 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无影响现场作业的身体疾病和心理障碍，精神状态良好。
环境
4.3.1 检查作业应在良好天气下开展，遇雾、雪、大雨、大风、冰雹等恶劣天气不满足无人机安全作业要求时，不可开展无人机用电巡检作业，已开展的应及时终止。
4.3.2 作业现场应远离烟雾、火焰、机场、人群密集、高大建筑、军事管辖、无线电干扰等可能影响无人机飞行安全的区域。
4.3.3 使用微型无人机作业时，现场风速应小于3级，使用轻型无人机作业时，现场风速应小于4级，使用小型无人机作业时，现场风速应小于5级。
4.3.4 作业环境能见度不应低于1km。
4.3.5 检查区域处于狭长地带或大档距、大落差、微气象、高海拔（电池能量密度）等特殊区域时，作业人员应根据无人机性能和作业环境判断开展作业。
4.3.6 作业现场不应使用可能对作业系统通讯链路造成干扰的电子设备。
安全
4.4.1 开展用电巡检作业的无人机所有者，应当依法进行实名登记。
4.4.2 使用无人机开展用电巡检作业，应当依法为无人机投保无人机责任保险。
4.4.3 在管制空域范围内开展无人机用电巡检作业，应当在拟飞行前1日12时前向所在空域的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出飞行活动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开展相关作业内容。
4.4.4 无人机开展用电巡检作业，应遵守电力用户保卫保密制度。
4.4.5 无人机开展用电巡检作业，收集用户电子数据应公平公正，确保电子数据的真实、完整。
5　 [bookmark: _Toc31304]检查方式和模式
检查方式
5.1.1 手动巡检：无人机操控员依据作业任务，手动操控无人机对目标部位进行检查。
5.1.2 自主巡检：无人机按自主规划的最优路线，对对目标部位进行检查。
5.1.3 半自助巡检：无人机按预设路线，对对目标部位进行检查。
检查模式
5.2.1 可见光成像（或相机）检查适用于需要拍摄高清图像的检查作业。
5.2.2 激光雷达检查适用于需要测量物体距离的检查作业。
5.2.3 红外热成像检查适用于需要检测物体温度的检查作业。
6　 [bookmark: _Toc19211]作业实施
6.1作业前准备
6.1.1作业准备
1） 作业前应根据作业任务选择无人机和任务载荷，完成无人机及其系统检查，同时检查无人机责任保险是否在有效期内。
2）飞行空域申报 
检查作业应履行所在区域相关飞行空域申报手续，确保实际作业航线在申报空域审批范围内。
3） 起飞前，操控员应检查无人机系统、存储空间、外观、电池、充电器、配件、备件等是否满足作业需求。
4）作业要求	
制定巡检作业计划，包括飞行任务申请、检查范围和现场勘察，严格遵循工作管理制度，明确现场检查内容、人员分配， 落实现场安全措施，不得随意扩大作业范围或者私自添加工作任务。
6.1.2现场作业勘查	
1）作业前应核对待检查用户设备的基本信息，并对检查路径和作业空间环境进行现场勘察。现场勘察应收集包括适飞、管制、限飞或禁飞区域信息，有无影响安全飞行的其他临近交跨障碍物等。
2）可见光成像检查航线应保证拍摄图像真实还原电力用户设备外观、线路、走廊环境，应确保无遗漏、无盲区。
3）激光雷达检查航线应保证采集数据包括电力用电设备环境，应确保拍摄目标不受树木、建筑物等遮挡物影响。
4）红外热成像检查航线需根据被电力用户用电设备的具体布局和特点进行规划，确保航线能够全面、无遗漏地覆盖所有关键区域。
5）对于首次规划的航线信息，应通过现场飞行校验或航线规划软件模拟飞行验证，满足检查作业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
6.2作业实施
6.2.1作业内容
6.2.1.1安全用电巡检
可见光成像检查：
a.检查杆塔本体及横担、绝缘子等杆塔附属设施、线路、线夹等是否存在锈蚀、变形、缺损、紧固件脱落、鸟巢等情况。
b.检查室外变压器是否存在渗漏油、外观锈蚀、高低压套管脏污放电痕迹、损坏等情况。
c.检查配电房本体及周边环境，是否存在房屋裂痕、门窗破损，屋顶有无杂物，周边有无树障、积水、易燃易爆物堆积等隐患。
激光雷达检查：
检查导线对地（房、树）、交叉跨越等距离是否满足设备安全运行要求。
红外热成像检查：
a.检查线路接头、绝缘子、互感器等设备是否存在温度异常情况。
b.检查变压器接线桩头、高低压套管等是否存在温度异常情况。
6.2.1.2合规用电巡检
可见光成像检查：
a.检查用户电能表、接线盒、互感器等计量装置是否存在开封、短接、绕越接线，线路上是否存在擅自接线用电等窃电情形。
b.检查用户电能表、接线盒、互感器等计量装置及连接线路是否存在接线脱落、烧毁、断线等计量故障情形。
c.检查新装用户室外可见设备环境、布置等是否与设计图纸一致、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d.检查周边是否存在不明来源电缆、导线等疑似窃电情形。
e.检查是否存在私自向外转供电的线路或电缆等转供电情形。
f.检查是否存在用电设备设施等擅自改变用电类别的情形。
g.检查是否存在分布式光伏用户装机容量与报装申报装机容量不符情形。
红外热成像：
检查是否存在已办理减容或暂停变压器有明显温升的启用情形。
6.2.2作业过程管控
1）无人机应在提前规划的起降场地起飞、降落，以及飞行线路。起降过程操作人员应与无人机保持充足安全距离。
2）作业过程中操控员应密切监视无人机飞行状况，包括飞行检查作业过程中无人机电机转速、电池电压、航向、飞行姿态等遥测参数。参数异常应及时响应、调整飞行参数、操控方式或采取返航、迫降等中止飞行措施。
3）无人机用电巡检作业中，微型无人机飞行速度不超过40千米/小时，轻型无人机飞行速度不超过100千米/小时。
4）检查作业应在电力用户陪同或第三方见证下开展，并且安全监管人员应对现场作业情况实时监控，严禁在管制空域未经申报飞行。
5）降落后，操控员应立即切断无人机动力电源。
6.3作业撤收
1）作业结束后，操控员应及时降落无人机至预定地点并立即切断无人机动力电源，电池取出后将无人机等相关设备存放于指定位置保管。
2）作业结束后，应立即清理现场，核对作业设备和工器具清单，确认现场无遗漏。
3）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将无人机检查数据上传至指定专用存储平台或存储设备，集中管理。
4）作业结束后，对发现的电力用户存在用电安全隐患，危害供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用电秩序，或窃电行为，应填写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后各自存档。
7　 [bookmark: _Toc18817]数据处理
7.1数据存储
7.1.1数据存储管理
7.1.1.1一般数据存储
检查数据可采用线上或线下管理方式，采用线下管理方式的，可将采集的数据统一保存在符合信息安全要求的专用电脑或移动硬盘中，采用文件夹分层管理存储。
7.1.1.2重要数据存储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涉及用户窃电或危害供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用电秩序的电子数据，应当保存好原始载体，不得私自剪切、剪辑或编辑。
7.1.2数据重新收集
对于以下不符合要求的检查数据，应重新进行采集：
[bookmark: _GoBack]1）可见光照片：照片虚焦、拍摄角度无法有效判断缺陷、清晰度不足、遮挡严重等。
2）激光点云数据：由于无人机未飞稳、定位飘、雷达未扫准等原因导致采集数据不连贯、点云分层严重、噪点过多、定位不准等，致使线路杆塔、导线、树障等关键区段缺失，无法完整拼接完整通道三维模型。
3）红外热成像数据：照片、视频模糊等无法有效判断设备缺陷等。
7.2数据分析
无人机检查数据分析应根据被检查对象是否符合GB 50053、GB 51348、《供电营业规则》等相关规定来确定。	
7.2.1可见光数据分析
对电力设备外观、用电计量装置外观、接线等进行分析。
7.2.2激光雷达数据分析
7.2.2.1交叉跨越分析
交叉跨越分析应满足下列要求：对导线、地线与线路走廊内地上附着物进行空间分析。
7.2.2.2安全距离检测分析
安全距离检测分析应满足下列要求：对电力用户配电线路与内树木、建筑和交叉跨越电力等地物应进行安全距离检测分析。
7.2.3 红外热成像数据分析
对运行中的电力用户用电设备搭接、桩头、变压器本体、计量设备等重要部位进行温度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研判是否存在异常温升情形。
8　 [bookmark: _Toc272]异常情况处置
8.1设备异常处理
1）无人机开展检查飞行时，发生故障或遇紧急意外情况等，宜控制无人机在安全区域降落。
2）无人机自主检查飞行时，通讯链路长时间中断，且在预计时间内未返航时，应根据无人机最后地理坐标位置或机载追踪器发送的报文等信息及时找回。
8.2特殊工况应急处理
1）检查作业区域出现雷雨、大风等可能影响作业的突变天气时，应及时评估检查作业安全性，在确保安全后方可继续执行检查作业，否则应采取控制无人机避让、返航或就近降落的措施。
2）检查作业区域出现其他飞行器或飘浮物时，应立即评估检查作业安全性，在确保安全后方可继续执行检查作业，否则应采取避让措施。
3）无人机检查飞行过程中，班组成员身体出现不适或受其它干扰影响作业，应迅速采取保证无人机安全的措施，情况紧急时，应立即控制无人机返航或就近降落。
8.3 其他情况应急处理
1）无人机系统故障或事故后应采取防止引发火灾等次生灾害的措施。
2）无人机系统发生坠机或事故引发次生灾害，应及时处理并立即上报。
3）无人机检查期间因用户现场状况发生变更，应立即停止飞行并返航或就近降落。


